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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 
 

 

沪教委规〔2021〕9 号 

 

 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《上海市中小学生 
校外培训服务类别鉴定指引》的通知 

 

各区教育局： 

为贯彻落实国家和本市“双减”工作要求，指导校外培训机构

准确区分学科类和非学科类培训服务，并为相关职能部门提供管理

参考，防范假借非学科类培训项目实际开展学科类培训服务等逃避

监管的行为，切实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校外培训负担，根据《教

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学科类和非学科

类范围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特制定《上海市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

务类别鉴定指引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

2021 年 10月 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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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类别鉴定指引 
 

一、适用范围 

国家机构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，在本市

行政区域内，举办面向中小学生实施学科类或者非学科类培训服务

的机构（以下简称“培训机构”），适用本指引。 

面向 3至 6岁学龄前儿童实施培训服务的机构，参照执行。 

二、鉴定原则 

对培训服务类别进行鉴定，遵循如下原则： 

（一）合规性原则：鉴定工作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

与政策文件规定，优先服务于中小学生健康成长，切实减轻中小学

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，防范假借非学科类培训项目实际开展

学科类培训服务等逃避监管的行为。 

（二）独立性原则：提供鉴定服务的专家与专业机构在开展鉴

定工作时，不受外界干扰，保证鉴定工作的真实性、客观性和公正

性。 

（三）专业性原则：综合发挥专家在教育理论、法律法规等方

面的专业作用，科学甄别培训服务类别、准确识别超前超标学科类

培训现象，为分类管理提供依据。 

三、鉴定指标 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学

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的通知》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义务教育六科

超标超前培训负面清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、基础教育阶段国家课程方



 —  3  — 

案和课程标准、《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》等政策文件的

规定，制定《上海市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类别鉴定指标》（见附件），

据此对校外培训服务的类别进行鉴定。 

四、机构自律 

培训机构应当落实主体责任，对其实施的培训服务类别进行审

查判断，判断标准可以参照《上海市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类别鉴

定指标》。培训机构无法自主判断所开展培训服务类别的，可以聘请

专家进行评估与指导。 

培训机构应当主动按照学科类或者非学科类的相关管理要求，

规范开展培训活动，切实避免对外宣传与实际培训服务类别不一致

的情况。 

鼓励培训机构对学科类与非学科类培训服务进行优化，在符合

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基础上，探索以体验式、探究式、项目式、综

合性学习为主要方式，以操作性、实践性、创造性等活动为主要过

程，以综合素质与核心素养的发展为评价重点，培养学生兴趣爱好、

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，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。 

五、专家鉴定 

相关职能部门在各类检查等工作中无法准确判断培训服务类别

的，可以组织专家组或者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鉴定。专家鉴定报告作

为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参考，据此作出的行政决定相关责任由职能

部门承担。 

专家鉴定由 3 位及以上专家共同实施；鉴定审查的方式包括书

面审查、实地查看、课堂观察、员工与学员及其家长访谈等，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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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根据实际工作需求确定；鉴定审查的内容包括培训服务的对象、

目标、内容、进度安排、实施方式、评价方式、所使用的教学资源

或者培训材料等；形成的鉴定报告需明确“学科类”或者“非学科

类”的鉴定结果，并注明参与鉴定的专家姓名及其专业职务。 

相关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、鉴定专家等人员，应当对培训机

构提供的信息依法做好保管工作，未经同意不得披露培训机构的商

业秘密、未披露信息或者保密商务信息，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涉及国

家安全、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。 

六、专家资质 

参加鉴定的专家，包括具有学科、课程、教研等多方面专业水

平的教育专家和了解行政管理规范的法律专家。相关专家应当符合

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政治立场坚定，正确理解党的教育方针； 

（二）遵纪守法，有良好的品行、社会形象和师德师风； 

（三）能够准确理解相关政策法规，熟悉课程方案和相关的学

科课程标准及教材，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； 

（四）未在待鉴定培训机构中任职或者兼职； 

（五）未在专家鉴定工作中出现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营私舞

弊或者其他妨碍鉴定结果公正性的行为。受委托组织实施专家鉴定

工作的专业机构，参照本项要求执行。 

 

附件：上海市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类别鉴定指标 



 —  5  — 

附件 

 

上海市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类别鉴定指标 

 

对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类别进行鉴定，应当根据培训服务的

实际情况，重点基于以下指标进行审查鉴定，凡是符合指标特征之

一的，判定为学科类培训： 

（一）培训目的：旨在服务学生学科类升学考试科目的学习，

提高考试分数，属于应试导向。 

（二）培训内容：聚焦道德与法治、语文、历史、地理、数学、

外语（英语、日语、俄语）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国家课程标准或相

关教材规定的知识。 

（三）培训方式：以上述学科试题或者知识点的讲解、重复读

写练习等为主要方式，以预习、授课和作业辅导等为主要过程，以

教师讲授示范、学生听课等为主要形式。 

（四）评价方式：以纸笔考试、多次测验为主要评价方式，以

分数作为学习结果的主要报告方式。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10月 18日印发  


